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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 年(第 58 屆)竹東天穿日臺灣客家山歌比賽簡章 

一、宗    旨：為發揚客家文化推展及強化基層藝文活動並提倡正當休閒娛樂，藉由客

家歌謠比賽活動，開拓客家歌謠領域，並使客家文化得以源遠流長。 

二、指導單位：客家委員會、新竹縣政府 

三、主辦單位：新竹縣竹東鎮公所 

四、協辦單位：新竹縣竹東鎮民代表會 

五、比賽日期： 

(一)初賽：114 年 2 月 16、17 日（農曆正月十九、廿） 

(二)決賽及頒獎：114 年 2 月 18 日（農曆正月廿一） 

六、比賽地點：竹東客家戲曲公園 

七、參賽資格： 

(一)凡對客家山歌有興趣者，均可報名參加。 

(二)少年組：限未滿 18 歲(民國 96 年 2 月 17 日以後出生)者參加。 

(三)長壽組：限 70 歲以上(民國 44 年 2 月 16 日以前出生)者參加。 

(四)老山歌組、山歌子組、平板組、小調組：限 18 歲以上至未滿 70 歲(民國 96 年 2

月 16 日至 44 年 2 月 17 日之間出生)者參加。 

(五)男女對唱組：限 2 人組成 1 隊參加，不限年齡。 

(六)超級組：必頇在本所舉辦客家山歌比賽得過前 3名(各組别)或其他地區比賽得過

前 2名者(需本所認可)始可報名。 

八、組別：  

項

次 

組別 初賽日期 曲調限制 

1.  長壽組 

113/02/16(日) 

限唱傳統山歌或傳統小調 

2.  山歌子組 限唱山歌子 

3.  老山歌組 限唱老山歌 

4.  小調組 限唱傳統小調 

5.  平板組 

113/02/17(一) 

限唱平板 

6.  少年組 限唱傳統山歌或傳統小調 

7.  超級組 限唱傳統山歌或傳統小調※ 

8.  男女對唱組 限唱傳統山歌或傳統小調 

 備註： 

(1)報到時間以通知為準，比賽時間以現場實際進行為準 

(2)各組若未達 10 人(隊)報名，則直接進入決賽。 

(3)決賽組別順序：平板組、山歌子組、長壽組、老山歌組、小調組、少

年組、超級組、男女對唱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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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 平板組、山歌子組、長壽組、老山歌組、小調組、少年組、超級組，

以上組別每人限報 1 組。 

(5)如已經報名平板組、山歌子組、長壽組、老山歌組、小調組、少年組、

超級組，也可再報名男女對唱組，如已經報名男女對唱組，也可再報

名平板組、山歌子組、長壽組、老山歌組、小調組、少年組、超級組。 

九、報名日期：113 年 12 月 20 日(五)8 時至 114 年 1 月 9 日(四)17 時止。 

十、報名方式：  

(一)網路報名：  

(二)臨櫃報名：竹東鎮公所上班時間(周一至周五，8:00-12:00、13:00-17:00)，至民政

課報名櫃台辦理。 

(三)傳真報名：03-5961247。 

(四)郵寄報名：310007 新竹縣竹東鎮東林路 88 號【竹東鎮公所民政課】收，封面註

明「114 年竹東天穿日臺灣客家山歌比賽」(報名最後二天建請以限時掛號郵寄)。 

※備註：除臨櫃報名外，報名後，請務必確認是否報名成功(聯絡電話：03-5940339

竹東天穿日山歌比賽工作小組）。 

十一、比賽曲調及方式 

(一)現場樂師伴奏，不得播放伴唱帶。 

(二)限唱老山歌、山歌子、平板或小調，不得以客語流行歌曲參賽。 

(三)如欲選唱客家委員會出版《客家歌謠選集》、《客家歌謠選集 II》傳統客家歌謠以

外之歌曲或歌詞，請參賽者事先取得歌曲或歌詞授權使用。 

長壽組 

少年組 

1. 選唱老山歌、山歌子或平板者：初賽唱 28 字；決賽唱 56 字。(字數
不含虛詞襯字) 

2. 選唱小調者：初賽及決賽不得演唱同一首，否則扣總分 5 分，演唱長
度依樂師伴奏。 

平板組 

山歌子組 

老山歌組 

初賽唱 28 字；決賽唱 56 字。(字數不含虛詞襯字) 

小調組 初賽及決賽不得演唱同一首，否則扣總分 5 分，演唱長度依樂師伴奏。 

超級組 

1. 需唱老山歌、山歌子、平板、小調四種曲調。 

2. 初、決賽-老山歌、山歌子、平板各唱 1 首(28 字)。 

3. 小調初賽及決賽不得演唱同一首，否則扣總分 5 分，演唱長度依樂師
伴奏。 

4. 字數不含虛詞襯字 

男女對唱組 

1. 初賽及決賽不得演唱同一首，否則扣總分 5 分。 

2. 老山歌、山歌子或平板，唱 56 字(字數不含虛詞襯字)。 

3. 小調演唱長度依樂師伴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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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、比賽規定： 

(一)出場順序：初賽採電腦亂數隨機抽籤方式，並公告於竹東鎮公所網站及通知參賽

者。參賽者請於報到時間攜帶身分證件查驗，領取號碼牌、比賽手冊等，完成報

到手續。如經大會點名未出場演唱者，過後不得要求補唱，以棄權論。 

(二)各組錄取若干名參加決賽。 

十三、獎項規劃 

(一)初賽完賽者致贈參加獎 1 份。 

(二)獲得名次者，每人頒發獎盃 1 座、獎狀 1 幀及表演費；獲得優、甲等者，每人頒

發獎狀 1 幀及表演費。 

組別 
第一名 

(1 名) 

第二名 

(1 名) 

第三名 

(1 名) 

優等 

(3 名) 

少年組 10,000 元/人 8,000 元/人 6,000 元/人 2,000 元/人 

老山歌組 

山歌子組 

平板組 

小調組 

12,000 元/人 10,000 元/人 8,000 元/人 2,000 元/人 

對唱組 6,000 元/人 5,000 元/人 4,000 元/人 2,000 元/人 

超級組 

第一名 

(1 名) 

第二名 

(1 名) 

第三名 

(1 名) 

優等 

(2 名) 

18,000 元/人 16,000 元/人 12,000 元/人 3,000 元/人 

長壽組 

第一名(1 名) 第二名(1 名) 第三名(1 名) 第四名(1 名) 

12,000 元/人 10,000 元/人 8,000 元/人 7,000 元 

優等(2 名) 甲等(3 名) 

2,000 元/人 1,000 元/人 

(三)如報名人數未如預期，主辦單位得調整獲獎人數；獎項得由評審委員依比賽情形

決議從缺或調整得獎名額。 

(四)頒獎無故未到場領取獎項者，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得獎資格，不發給相關獎項、表

演費等(因故預先報請主辦單位同意者除外)。 

十四、評審委員及評分標準 

 

 

  

評審委員 由主辦單位聘請專家擔任 

評分標準 曲調 40％、音質 35％、姿態表情 10％、歌詞 15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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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五、注意事項 

(一)報名參賽者，即視為同意本活動相關規定及公告。未滿 18 歲，頇附家長同意書才

可參賽。 

(二)完成報名後，不得要求更改歌曲及歌詞(除因著作權問題修正外)，主辦單位得取

消參賽資格。 

(三)報名表件填寫不全或有缺漏者，經主辦單位通知後 3 日內補齊資料，逾期者視同

未報名，不得異議。 

(四)請確實填寫報名表件，未依規定或造假不實，經主辦單位查證屬實者，取消其參

賽(得獎)資格，並追回已發放獎項及表演費。 

(五)各組參賽人數，主辦單位得視實際報名情形、賽程規劃等酌予調整。 

(六)參賽者頇擔保參加本次比賽所使用之音樂著作，均合法取得公開使用權無誤，如

遭相關著作權所有人或第三人提出異議，願負起一切法律責任。 

(七)參賽者頇同意將參與本次比賽之著作權及肖像權，無償且無條件授權主辦單位及

主辦單位授權之第三人進行全程攝錄影、複製、製作各種文宣(如鎮訊、光碟等)

發行，或於電視頻道、廣播及網站重製、公開播送、公開傳輸及進行其他必要之

改作、重製、編輯等非營利之推廣運用。相關個人、團體或機關單位皆不得異議。 

(八)凡報名參賽者即視同已詳閱「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」，並同意主辦單位蒐集、處

理、利用參賽者之個人資料，以及其他公務機關請求行政協助目的之提供。 

(九)如發生重大災害或疫情，活動必頇取消，最慢於賽事前一天在竹東鎮公所網站及

「竹東山歌小旅行」臉書粉絲專頁公告。主辦單位以參賽者安全為考量，有權停

止活動，參賽者不得有議。 

(十)得獎者表演費需依相關法規填寫申報資料並扣繳稅金，扣繳後應得表演費統一採

匯款方式給付，由得獎者負擔跨行匯款手續費(以核撥當時的跨行手續費金額為

準)。 

十六、洽詢窗口：(上班日週一至週五 8 時~12 時、13 時~17 時) 

電話：03-5940339 （天穿日山歌比賽工作小組）。 

傳真：03-5961247 

地址：310007 新竹縣竹東鎮東林路 88 號 

十七、本簡章可自行影印使用，主辦單位保留增加、修改、變更及解釋本比賽辦法之權

利，若有變更主辦單位不另通知，概以竹東鎮公所網站公告為主。 

 

個人組線上報名 活動官網 QRCode 


